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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安全衛生之學校午餐供應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學生，以培養學生互助

　　合作美德及自動自發精神，養成學生良好之飲食習慣及生活禮儀，建

　　立正確的營養常識及衛生教育，增進學生身心健康，促進學校與家庭

　　良好關係，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午餐供應得以自設廚房學校自辦、自設廚房委外辦理、他校供應

　　或其他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自辦餐食。

　　學校自設廚房供應他校依學校午餐供應群組實施方式（附件一）辦理

　　。

三、學校應成立午餐供應委員會，或相當性質之組織，綜理學校午餐工作

　　，負責午餐供應衛生與安全。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執行祕書由營養

　　師擔任，無營養師學校由教師或行政人員兼任，委員由各處室主任、

　　組長、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組成，由校長聘之。

　　前項應置委員七人至十九人，國小家長代表委員總數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國中以上家長及學生代表委員總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納入具食品營養或餐飲衛生相關專業人才，若於

　　校內人員或家長未覓得該類人員，得視需要外聘專家參與。

　　學校午餐執行祕書由教師兼任者，得酌減授課時數。

四、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二次委員會議，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

　　處理有關事宜。

五、學校午餐自開學日起供應。

六、供應學校午餐應質量並重，妥為設計，以符合學生生長發育、飲食均

　　衡需要，其營養量均需經具合格證照之營養師配置處理。

七、學校午餐菜單應事先公告，並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學生法定代

　　理人。



八、學校午餐供應以學生自由參加為原則。

九、學校午餐供應優先補助經濟弱勢家庭或家庭突遭變故人士之子女。

十、學校午餐供應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學

　　校衛生法、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學校午餐廚房或備餐處所應有足夠冷藏、冷凍、洗滌、調理、供膳

　　　及清潔維護等設備，其設備與供應場所應經常保持清潔，合於食品

　　　衛生及環境保護相關規定。

十二、學校餐飲從業人員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二週內或新進用前接受健康檢

　　　查，合格者始得從事餐飲工作（檢查項目包括Ａ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

　　　疾病）。

　　　每學年應接受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或其認可之相關機構所辦之衛生講

　　　習或訓練至少八小時。

十三、學校每日應將供應之午餐保留一份，應密封或以保鮮膜妥善包覆，

　　　留樣重量應足送驗，標示日期，冷藏於攝氏七度以下，至少四十八

　　　小時，以供必要時作為檢體之用。

　　　學校應有足夠冷藏設備保存檢體，並以專區存放方式管理。

十四、學校午餐供應如發生意外事件，應依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事件處理

　　　要點及臺北市學校午餐標準作業流程辦理並依規定通報。

十五、教師應指導學生用餐，落實學校午餐教育。

十六、學校午餐經費以收支平衡為原則，當年度如有結餘應留存專戶專款

　　　專用，除必要支付，或依規定須將補助款繳回外，其餘結餘款，均

　　　可轉入下年度繼續使用。

　　　午餐收入支出依學校午餐費收支規定辦理（附件二）。

十七、學校如有調整午餐費用需求，單次調增以十元為上限，並應於招標

　　　作業前，由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依本局公告之學校午餐調價原則進



　　　行成本分析，針對訂餐學生辦理普遍性意願調查，回收達七成以上

　　　，其中六成以上同意，經午餐供應委員會（午餐群組則為群組午餐

　　　供應委員會）確認後函報本局。

十八、供應學校午餐之廠商，應每日於規定時間內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指定之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或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載當日

　　　供餐之食材原料、產地、品名、供應商等相關必要資訊。

　　　學校設有廚房並自行製備餐食者，應由學校或供應商至前項平臺登

　　　載食品相關資訊。

十九、學校午餐辦理成效優異者，應予從優獎勵；辦理不善者應限期改善

　　　，未依限改善或違反法令情節重大者，應予懲處。

二十、學校午餐供應廠商罰款，應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存儲，循環運用

　　　，並支用於改善午餐相關設施、設備及軟體之應用（含弱勢學生午

　　　餐費用）、午餐招標作業、維護供餐安全等必要物品之相關費用，

　　　專款專用。

二十一、午餐採購評選及迴避原則依政府採購法及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